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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个人信息保护法》

主持人:

经过三次审议， 8 月 20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将

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 共 8 章 74 条， 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

进一步细化、 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应遵循的原则和个人信息处

理规则， 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边界， 健全个人

信息保护工作体制机制。

那么， 这部法律有哪些主要的亮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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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经济时报》 报道，

8 月 20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 《个

人信息保护法》， 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 接受记者采访

的专家表示 ， 《个人信息保护
法》 的出台， 既细化和明确了有

关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源头性
保护问题， 也是处理数字时代人

们工作生活对互联网高度依赖引

发的安全问题的利刃。 将进一步
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 、 针对

性， 提高对互联网企业等领域的
行业监管， 有助于更全面地保护

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

随着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日益完善， 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

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
正加速渗透、 颠覆人类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 个人信息数据保护

已成各国立法机构关注的焦点，

全球超 140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
了与个人信息数据保护相关的法

律。 我国从 2019 年开始， 关于
“数据隐私保护”国家层级的一系

列信息安全技术规范与数据管理

政策，就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起草、

推出和实施。 到 2021 年，《个人

信息保护法》正式颁布。

“《个人信息保护法》 将进

一步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 针

对性， 提高对互联网企业等领域
的行业监管， 有助于更全面地保

护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 个
人日常工作与生活免受因个人信

息数据外泄而带来的干扰， 个人

财产和名誉将得到更有效保护。”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

经所财经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淑翠
对记者说。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研究员

李佳璐表示，从全球实践来看，目
前个人信息保护专项立法已成为

国际惯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
平的不断提升， 跨国信息传输和

应用行为也日渐频繁， 亟须在立

法保护层面与国际接轨， 维护我
国公民的信息安全。 从国内立法

来看，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
前， 我们并未有个人信息保护专

门的立法规定，已出台的《网络安

全法》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有较
为系统的阐述， 但对信息管理层

面的义务规定、 信息拥有者的约
束性条款等并未明确。《个人信息

保护法》 的出台， 既细化和明确

了有关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源
头性保护问题， 也是处理数字时

代人们工作生活对互联网高度依
赖引发的安全问题的利刃。

给个人信息上牢“安全锁”

■链接

大平台有大责任

潘轶： 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同

时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责任

人。 据此， 《个人信息保护法》

强调，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 并采取

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

的安全。

在此基础上， 《个人信息保

护法》 设专章明确了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合规管理和保障个人信息

安全等义务， 要求个人信息处理

者按照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程， 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

措施， 指定负责人对其个人信息

处理活动进行监督， 定期对其个

人信息活动进行合规审计， 对处

理敏感个人信息、 利用个人进行自

动化决策、 对外提供或公开个人信

息等高风险处理活动进行事前影响

评估， 履行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和补

救义务等。

另外， 《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

大型互联网平台设定了特别的个人

信息保护义务。

这些特别义务包括： 按照国家

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

度体系， 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

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

行监督； 遵循公开、 公平、 公正的

原则， 制定平台规则； 对严重违法

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

务提供者， 停止提供服务； 定期发

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 接

受社会监督。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上述规

定是为了提高大型互联网平台经营

业务的透明度， 完善平台治理， 强

化外部监督，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在监管部门方面， 该法明确，

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

和监督管理工作， 同时对个人信息

保护和监管职责作出规定， 其中包

括指导监督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接

受处理相关投诉举报、 组织对应用

程序等进行测评、 调查处理违法个

人信息处理活动等。

《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大型互联网平台设定了特别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包括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 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监督等。

李晓茂： 利用掌握的个人信息

和大数据分析， 就同样的商品或者

服务收取不同的价格， 也就是所谓

的 “大数据杀熟” 在日常生活中时

有所闻。

而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禁

止这样的做法， 该法规定： 个人信

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

决策， 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

公平、 公正， 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

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

遇。

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

信息推送、 商业营销， 应当同时提供

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或者向个

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禁止“大数据杀熟”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

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资料图片

潘轶： 《个人信息保护法》 借

鉴国际经验并立足我国实际， 确立

了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的原则， 强

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

当、 必要和诚信原则， 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并与处理目的直接相

关，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

式 ， 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

围 ， 公开处理规则 ， 保证信息质

量， 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等。

基于上述原则， 《个人信息保

护法》 构建了以 “告知-同意” 为

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 要求， 处

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

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 个人信息处理

的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向个

人告知并取得同意。

同时， 针对一揽子授权、 强制同

意等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 特别

要求在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向他人提

供或公开个人信息、 跨境转移个人信

息等环节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明

确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过度收集个人

信息， 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

供产品或者服务， 并赋予个人撤回同

意的权利。

在个人撤回同意后， 个人信息处

理者应当停止处理或及时删除其个人

信息。

确立“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

诚信原则，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

和晓科： 《个人信息保护法》

将生物识别 、 宗教信仰 、 特定身

份、 医疗健康、 金融账户、 行踪轨

迹等信息， 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

年人的个人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

息。

该法要求，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

的和充分的必要性， 并采取严格保护

措施的情形下， 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

息， 同时应事前进行影响评估， 并向

个人告知处理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

益的影响。

保护敏感个人信息

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

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被明确列为敏感个人信息。


